	國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及約用人員刻製職名章申請表

	姓                名
	

	服    務    單    位
	

	職                稱
	

	申    請     日    期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申請刻製職名章原因
	

	
	被授權人：

（主管新申請授權章時填列）

	服務單位
	申請人（簽章）
	人事室
	承辦人

	
	
	
	

	
	系所中心組主管
	
	主任

	
	
	
	

	
	處管室院中心主管
	校長
	

	
	
	
	


註：新報到之職技人員及行政（技術）助理，職名章由人事室主動製發，毋須填此申請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50920修訂


